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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代號：3636）

公告

茲提述近期關於保利文化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的媒體報道，內容有關本
公司附屬公司保利香港拍賣有限公司（「保利香港拍賣」）於拍賣會一件拍賣品懷疑
丟失事件。

本公司董事會謹此說明公司正在就該拍賣品的懷疑丟失進行調查。

本公司董事會強調保利香港拍賣在預展與拍賣會的拍品管理上，設有拍賣品保險
安排。凡屬因本公司為拍賣品所購保險承保範圍內的事件所導致的拍品滅失，本
公司將會按照香港有關保險的法律和條款去處理一切賠償。

本公司董事會相信本次事件並不會對保利香港拍賣的業務經營和業績構成任何重
大不利影響。

承董事會命
保利文化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陳洪生

北京，二零一四年四月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陳洪生先生、李南先生、張振高先生及蔣迎春
先生；非執行董事為王林先生及趙子高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李伯謙先
生、李曉慧女士及葉偉明先生。


